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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区人大代表视察

“美丽城区”建设工作

本报讯 12 月 9 日下午， 宝山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 副主任须华

威、 副区长朱众伟带队， 专题视察

“美丽城区” 建设工作。 区人大代表

观摩了 2024 年成果展板， 实地查看

庙行镇东茭泾滨水步道， 为“美丽城

区” 建设建言献策。 各街镇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近期也开展了“美丽城

区” 视察、 监督活动。

金山人大开展2024年

区重大工程和民心工程实

事项目推进情况集中视察

评议活动

本报讯 12 月 17 日下午， 金山

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对

2024 年本区重大工程和民心工程实

事项目推进情况开展集中视察评议。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宏伟， 副主任周

俭、 蒋雅红、 潘军、 陈莽， 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蔡宁出席活动。

王宏伟带队实地察看了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金山院区建

设项目、 认知障碍照护床位改造 （张

堰九堰养老院） 项目推进情况。

周俭带队实地察看了金山卫镇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和助餐场所建设项

目、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金山

实验学校新建工程项目推进情况。

视察过程中， 区领导和人大代表

对项目建设具体实施相关工作提出要

求。

松江区人大常委会召

开学习讨论会

本报讯 12 月 10 日下午， 松江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讨论会。 区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赵汝青出席

会议并讲话， 党组副书记洪萍主持会

议， 副主任许复新、 李欢、 钱秋萍出

席。

本次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

神，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 贯彻落实中央、 市委和区委的部

署要求， 紧扣市人大推进全过程人民

民主“十大行动” 要求和区委学习讨

论会精神， 在回顾总结 2024 年工作

的基础上， 思考谋划 2025 年人大工

作思路， 更好助力松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会上， 区人大常委会各位分管领

导分别结合各自分管领域的工作， 提

出了相关部署和要求。 区人大各委、

室， 部分街镇人大就 2025 年重点工

作安排和对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思考作了交流发言。

会上， 还为在市人大“民主的过

程” 短视频征集活动中获奖的单位颁

发了奖项。

  在等待孩子放学的时段， 部分家长

会忍不住在校门口“吞云吐雾”， 而这

些二手烟对周围群众尤其是年幼的孩子

都是一种伤害。 市人大代表在调研中发

现校门口吸烟成了申城许多学校门口的

“难言之隐”。 为此， 代表提出建议， 守

护好儿童健康， 进一步落实儿童友好型

城市的要求。 日前， 上海九部门联合加

强室外二手烟控制， 其中校门口的二手

烟治理就是其中的重点。 记者从相关部

门对代表建议的答复中了解到， 下一步

公安部门将在“护校安园” 专项行动

中， 注重发现校门口公共区域吸烟行

为， 依法开展教育告知、 行为劝阻等工

作， 全力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环境。

现状： 校门口成“禁烟

盲区”？

市人大代表柴闪闪根据民众反映及

调研发现， 目前在本市的幼儿园、 小

学、 中学的学生放学时间段， 普遍存在

个别家长在校门口公共区域人群中吸烟

的现象， 致使群众置身在二手烟侵害之

中， 不仅不利于社会和谐， 二手烟的有

害物质更给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带

来极大的损害。

柴闪闪表示， 2023 年， 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第 36 个世界无

烟日活动的通知发布了“无烟为成长护

航” 的活动主题， 提出要动员全社会积

极参与， 为广大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

清洁、 健康的成长环境， 多措并举构筑

青少年控烟防护网。 “健康上海 2030”

规划纲要也提出， 到 2030 年， 18 岁以

下儿童青少年二手烟暴露率控制在 10%

以下。

在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

例》 第七条规定： 托儿所、 幼儿园、 中

小学校、 少年宫、 青少年活动中心、 教

育培训机构以及儿童福利院等以未成年

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公共场所的室外区

域禁止吸烟。 第九条规定禁止吸烟场所

所在单位应当履行： 落实劝阻吸烟人员

或者组织劝阻吸烟的志愿者、 做好禁烟

宣传教育工作、 在醒目位置设置统一的

禁止吸烟标识和监管电话、 不设置任何

与吸烟有关的器具、 对吸烟者进行劝

阻、 对不听劝阻也不愿离开禁止吸烟场

所的吸烟者， 向监管部门举报的义务。

第二十条规定： 对在禁止吸烟场所内吸

烟， 不听劝阻且扰乱社会秩序， 或者阻

碍有关部门依法执行职务， 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 由公

安部门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第四

十五条规定： 任何人不得在学校、 幼儿

园及校门附近区域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

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 饮酒。

尽管上海的相关法规都有“校门口

禁烟” 的相关表述， 但本市不少幼儿

园、 中小学门口， 接孩子的家长中大肆

“吞云吐雾” 的不在少数。

在柴闪闪看来， 儿童健康关乎每一

个家庭的幸福， 更是友好型城市建设的

应有之义。 为此他建议市教委应当督促

学校依法在校门口真正醒目处设置禁烟

标识和监管电话， 采用标语或志愿者的

方式履行劝阻吸烟义务。

公安部门应该督促校门口守护民警

按情理法的人性化执法对公共区域的吸

烟行为进行劝阻或制止。

校门口禁烟将纳入“护

校安园” 专项行动

市教委在答复中表示， 市教委明确

要求区教育局督促学校利用世界无烟

日、 儿童节、 教师节、 新生入学等重要

时间节点， 对控烟进行广泛宣传， 将吸

烟、 二手烟及电子烟的危害等控烟相关

知识纳入学生健康主题教育活动， 创新

开展青少年乐于接受的控烟知识宣传。

同时， 市教委联合卫生健康部门在

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开展形式

多样的健康宣教活动， 科学引导青少年

树立公民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

识， 全面营造校园无烟环境， 筑牢青少

年“拒绝第一支烟” 的社会防线。

下一步， 市教委将指导督促各区教

育行政部门， 积极配合属地卫生健康部

门、 同级控烟监督管理执法部门和健康

促进部门做好规范设置禁烟标识、 劝阻

引导家长等控烟宣传和教育引导工作，

倡导不吸烟的文明健康习惯， 营造学校

校门周边的无烟环境。

公安部门则持续推进“护校安园”

专项行动， 积极会同各级卫生健康、 教

育、 绿化市容、 市场监管、 文化旅游等

职能部门， 全面整治校园周边治安乱

点， 严抓严管校园周边滋事扰序、 纠缠

兜售等违法行为， 切实保障师生合法权

益， 净化校园周边治安环境。 下一步，

公安部门将在“护校安园” 专项行动

中， 注重发现校门口公共区域吸烟行

为， 依法开展教育告知、 行为劝阻等工

作， 全力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环境。

最新进展： 九部门联合

加强室外二手烟控制

近日， 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办公室、 中共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 上

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上海市商务

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交

通委员会、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上海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室外二手烟控制 推进无烟健康环境

建设的通知》， 对室外排队等候区等八

类重点场所明确规范要求， 深化本市

“控烟行动三部曲” （即 “室内全面禁

烟、 室外不吸游烟、 吸烟请看标识”），

加强“室外不随处吸烟” 文明健康行为

的倡导实践， 共建健康上海。

据了解， 这是国内第一个加强室外

二手烟控制的省级多部门联合发文。

根据上海市爱卫办、 市健康促进中

心开展的市民万人室外二手烟调查结果

显示， 市民对学校门口 （接送学生时

段）、 医院大楼门口和地铁站出入口三

类场所的室外二手烟反响强烈。

为此， 市爱卫办会同相关成员单位

联合宣传倡导室外不随处吸烟， 向全市

八类重点场所的管理方及主管行政部门

提出工作要求。 其中提到校门口这一场

所， 学校要充分利用校园广播、 健康教

育课、 班队会、 家长会等组织形式， 开

展控烟宣传教育， 并设立“无烟校园”

标志， 提示在等候区域不吸烟， 若外来

人员有吸烟行为， 安保人员及执勤人员

要及时提醒、 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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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校门口成为二手烟“重灾区”
代表建议进一步落实儿童友好型城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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